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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申报、结项与报账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结项与报账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井大发〔2018〕46号；

井冈山大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党字〔2014〕36号）

	服务对象
	全校大学生

	办理部门
	创新创业学院

	联系地址
	校本部教学楼四栋 402

	联系方式
	肖老师 QQ： 806897884、 TEL： 8106721  ；吴老师 TEL：8108211

	办理时间
	1.项目申报和结项时间：一般每年的10-11月份为校级项目结项时间，11-12月份为校级项目申报评审时间；每年的5-6月份为国家级项目申报、结项时间。

2.日常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2:00；

                下午夏秋— 14:30-17:30 （五一节后）

                    秋春—14:00-17:00（国庆节后）

	办理条件
	1.项目申报：毕业班除外的各学院学生经学院指导老师和分管院领导同意后均可申请，经学院初评遴选推荐后可以参加校级申报；

2.项目结项：项目为期一年后，自评完成申请任务的项目均需申请结项；没有完成申请任务的项目可延期半年，最多一年；
3.项目报账：结项等次“合格”以上的项目均可按财务要求报账。

	所需材料
	1.项目申报：按通知要求填写《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电子版一份+ 指导教师签字、院分管领导签字和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一式三份），申报立项后，填写一份《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任务清单》；
2.项目结项：按通知要求填写《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项申请表》（电子版一份+ 指导教师签字、院分管领导签字和加盖学院公章的纸质版、支撑材料一式三份），填写《项目成果简介》（电子版+纸版一式三份），填写院系审核完毕的《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任务清单》一份。若到期无法结项，须填写《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延期申请表》（负责人签字+学院意见+公章，纸版一式两份），若是上一年度延期结项，还须携带批准同意的《延期申请表》；若有人员变更，还需要填写待批的《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组人员调整申请表》；
3.项目报账：凭借项目结项申请表、实际经费使用情况中各项经费对应的票据和经项目负责人签字、指导教师审核、所在学院（部）指定的学院（部）领导审批后的专项经费审批单即可到财务处报账。

	项目办理

具体流程
	1. 项目申报：（1）创新创业学院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各学院（部）及时传达落实通知；（2）项目组接申报通知后，将填写好的项目申请书递交指导教师签署意见；（3）各学院（部）将学生上交已签署指导老师意见的项目申请书登记、审核；（4）各学院（部）对上交项目进行院级遴选并公布院级项目立项结果；（5）各学院（部）将院级优秀项目材料及汇总信息表（纸板+电子版）一并递交创新创业学院录入汇总；（6）创新创业学院组织项目评审、公示结果、公布立项结果；（7）各学院（部）领回立项申请书分发给项目组；（8）创新创业学院发布填写《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任务清单》通知；（9）创新创业学院将立项结果上报校领导并协商财务处划拨资助经费和财务代码，公布财务代码；（10）创新创业学院组织项目中期检查；（11）创新创业学院负责立项材料汇编。

2. 项目结项：（1）创新创业学院发布项目结项通知，各学院（部）及时传达落实通知；（2）项目组接结项通知后，将填写好的项目结项申请书、成果简介及有关支撑材料（若是延期，还包括批准同意的《延期申请表》；若有人员变更，须提交《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组人员调整申请表》）递交指导教师审核、签署意见；（3）各学院（部）将学生上交已签署指导老师意见的项目结项材料登记、审核并报请院分管领导签署意见，无法如期结项的须填写《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延期申请表》（负责人签字+学院签署意见+公章，纸版一式两份）；（4）各学院（部）将汇集的结项材料及汇总信息表（纸板一式三份+电子版）一并递交创新创业学院录入汇总；（5）创新创业学院组织项目评审鉴定、公示结果、公布结项结果；（6）各学院（部）领回结项申请书一式两份分发给项目组，自留一份备案；（7）创新创业学院年底负责年度结项材料汇编。
3.项目报账：（1）项目负责人收集整理项目结项申请表中“经费使用情况”栏各项经费对应的票据；（2）填写专项经费审批单，经指导教师审核、所在学院（部）指定的学院（部）领导审批；（3）项目负责人持项目已结项申请表、经费使用票据和经项目负责人签字、指导教师审核、所在学院（部）指定的学院（部）领导审批后的专项经费审批单到财务处报账。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1.项目申报：申请人——指导教师——学院（部）——创新创业学院——学院（部）——申请人
2.项目结项：申请人——指导教师——学院（部）——创新创业学院——学院（部）——申请人
3.项目报账：申请人——指导教师——学院（部）——财务处

	办理时限
	集中办理，按管理办法规定时间内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1.申报材料不全；2.纸版材料没有签署意见和盖章3.材料其他不符合申报要求

	相关表格
	随有关通知下发和学院网站

	备注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申报、结项、报账办理流程



















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众创空间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众创空间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园管理办法（试行）》

	服务对象
	井冈山大学全日制在校生

	办理部门
	创新创业学院

	联系地址
	第4教学楼  402

	联系方式
	傅老师  18907960810

	办理时间
	每年5月1日-5月31日上班时间

	办理条件
	1.创业团队负责人及其成员必须为井冈山大学的全日制在校生。
    2.创业团队自愿接受创新创业园的相关管理制度，并遵守执行。
    3.创业项目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良好的市场潜力，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环保、卫生等要求，鼓励创业项目与专业相结合。
    4.入驻团队成员应品学兼优，学有余力，家长和所在学院同意其开展创业活动。
    5.创业团队应具备一定项目启动资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6.创业团队入驻创新创业园后，必须保证能在园区正常开展工作。

	所需材料
	1.《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申报表》; 2.《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商业计划书》; 3.家长意见书; 4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等材料。

	现场办理
流程
	   1.创业团队每年5月底前提交《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申报表》、《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商业计划书》、家长意见书和身份证、学生证复印件等材料交于所属学院，学院对申报条件及材料审核后签署意见并盖章，再统一汇总报于创新创业学院。
   2.每年6月份创新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组织评审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对照入驻条件，根据创业计划书和创业团队现场答辩情况，提出拟同意入驻项目。
   3.拟同意入驻项目和团队经过公示无异议后，创业团队与创新创业园管理办公室签署入驻协议，办理入驻手续。
   4.签订入驻协议后，无特殊情况应于一个月内正式入园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网上办理
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报团队准备相关材料--上交所属学院审核、签署意见、盖章--各学院整理汇总申报材料交于创新创业学院

	办理时限
	    每年5月份接受申报材料，6月份评审、公示结果。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申报表上交之前需先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审核后签署意见盖章。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大学生创业孵化项目申报表》在创新创业学院网上可下载。

	备注
	


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众创空间办理流程


创新创业学院发通知（创新创业学院网站和QQ工作群）





各学院（部）联络人和分管领导布置申报或结项工作





项目负责人根据通知要求准备有关材料





递交指导教师审核，并签署意见





递交学院（部）审核、汇总、签署意见、盖章





学院（部）将整理好的材料上交（发送）创新创业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审核、汇总材料，反馈材料不足、督促补交





创新创业学院组织评审、公示、公布结果





各学院领回立项申报书或结项申请表，1份留学院备案，1份给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持项目已结项申请表、经费使用票据和经项目负责人签字、指导教师审核、所在学院（部）指定的学院（部）领导审批后的专项经费审批单到财务处报账





创新创业学院对年度结项项目材料进行汇编、对立项材料进行汇编





各学院（部）组织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任务清单》，布置项目实施任务；


创新创业学院会同财务处办理经费划拨。





创新创业学院组织项目中期检查（5-6月校级项目检查，11-12月国家级项目检查）





学生准备申报表及相关材料





签署入驻协议、办理入驻手续





公示评审结果





组织申报项目路演评审





创新创业学院对申报项目初审后汇总





学院将申报材料和汇总表交创新创业学院





学院对申报条件及材料审核后签署意见并盖章








